
 

 

 

 
 
 
 
 

 
 
 
 
 

 

关于北京华卓精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 B 座 12、15 层）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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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下发的《关于北京华卓精科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以下简称

“上市委落实函”）的要求，北京华卓精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华卓精科”）已会同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或“保荐

机构”），本着勤勉尽责、诚实守信的原则，就上市委落实函逐条进行了认真核

查、讨论及落实，并逐项进行了回复说明，具体回复内容附后。 

除另有说明外，本上市委落实函回复所使用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北京

华卓精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

一致。 

本上市委落实函回复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上市委落实函问题 黑体 

对上市委落实函的回复 宋体 

引用招股说明书中的内容 宋体 

本问询问题回复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系四舍

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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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发行人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对客户的合同义务要求，进一步完善

招股说明书的信息披露内容。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 发行人说明 

（一）发行人按照相关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进一步完善了招股说明书信

息披露内容 

发行人以超精密测控技术为基础，研究、开发以及生产超精密测控设备部

件、超精密测控设备整机并提供相关技术开发服务，其中报告期内超精密测控

设备部件产品包括精密运动系统、静电卡盘和隔振器等，整机产品包括晶圆级

键合设备、激光退火设备等。发行人上述主要产品的应用领域覆盖集成电路制

造、超精密制造、光学、医疗、3C 制造等行业。 

发行人申报的招股说明书等申请文件，均严格遵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

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民口）管理规

定》、《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民口）资金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1 号——科创板公司招股书说明书》、《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2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申请文件》、《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对公司的相关信息进行了适当披露，发行人的信息披露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为维护国家相关领域的敏感信息，发行人进一步完善了招股说明书的披露

内容。同时，为进一步充分提示风险，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

之“一、需要特别关注的风险因素”以及“第四节 风险因素”之“二、经营风

险”中补充披露如下内容： 

“（四）公司纳米精度运动及测控系统存在技术和产业化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研发纳米精度运动及测控系统相关产品并向客户提供

技术开发服务。由于纳米精度运动及测控系统技术开发难度大、周期长并且涉

及多个交叉领域，同时，产业化应用需要结合实际应用场景与其他设备或部件

不断调试磨合以达到稳定的运行状态等多种因素影响，公司已发货的第一代纳

米精度运动及测控系统产品研发交付周期与合同约定进度相对滞后，且在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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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中的部分关键技术指标仍需与下游客户进行调试，相关产品产业化进

程进展较缓；公司第二代纳米精度运动及测控系统产品仍处于研发过程中，相

关产品的重要技术指标尚未得到有效验证。若公司前述已发货产品不能通过下

游客户的验收确认、第二代产品重要技术指标无法得到有效验证，则对公司该

类产品的市场化竞争能力、产品最终实现产业化应用造成一定不利影响，从而

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造成一定不利影响。” 

（二）发行人按照对客户的合同义务要求，进一步完善了招股说明书信息

披露内容 

发行人在申报文件信息披露过程中，严格遵守与客户签署的销售合同等相

关协议约定的义务要求，发行人对客户信息披露未违反与客户签署的销售合同

等相关协议约定的义务。同时，发行人信息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1 号——科创板公司招股书说明书》、《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2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申请文件》、《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披露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 

同时，发行人进一步完善了部分下游客户在招股说明书中的披露内容。 

综上所述，发行人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对客户的合同义务要求，

进一步完善了招股说明书的信息披露内容，相关信息披露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

规的规定和与客户的合同义务要求。 

二、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过程 

针对上述事项，保荐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对发行人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发行人主要产品及主营业务是否涉及国

家秘密，是否为国家相关领域敏感信息； 

2、取得了公司的主要销售及采购合同及相关协议，查看合同具体条款约定

内容，了解发行人应履行的合同义务是否涉及信息披露的内容。 

3、查阅行业研究报告及公开资料，了解发行人主营业务相关的产业政策； 

4、对发行人的专利技术进行梳理，确认是否涉及敏感信息； 

5、查阅《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1 号——科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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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公司招股书说明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2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民口）资金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等法律法规关于国家秘

密豁免披露的规定和要求，核实发行人纳米精度运动及测控系统与 02 专项信息

披露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6、查阅 02 专项项目任务书等内容，了解是否存在信息披露限制性要求； 

7、获取发行人关于相关业务及 02 专项信息披露豁免的说明，了解发行人

进一步豁免的原因及合理性。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发行人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对客户的合同义务要求，进一步完善

了招股说明书的信息披露内容，相关信息披露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对客户的合同义务要求。 



 

8-1-5-6  

保荐机构总体意见 

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发行人回复（包括补充披露和说明的事项），本保荐机

构均已进行核查，确认并保证其真实、完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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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华卓精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华卓精科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

复》之签字盖章页） 

 

 

 

 

 

 

北京华卓精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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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关于北京华卓精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的全部内容，确认本上市委

落实函回复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董事长（签名）：               

吴 勇 

 

 

 

 

北京华卓精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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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华卓精科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

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张 昱                    王秀峰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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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总经理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关于北京华卓精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的全部内容，了解本上市委

落实函回复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

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本上市委落实函回复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总经理（签名）：                    

张 涛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